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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襄垣县浊漳河（朝阳桥-北底桥）段

橡胶坝、驳岸综合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襄垣县水利局：    

    你单位报送的《襄垣县浊漳河（朝阳桥-北底桥）段橡胶坝、驳岸综合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报批申请及相关资料收悉。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经研究，现对《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项目代码：2018-140423-76-01-028024）位于襄垣县浊漳河（朝阳桥-北底桥）段。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河道清淤工程、蓄水工程、景观绿化工程等，治理长度5.7km，项目总投资5993.27万元，环保投资48.5万元。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可得到减缓和控制。我局同意《报告表》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二、在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按《报告表》要求加强施工期管理，施工道路进行硬化，场地周围设置围挡，易起尘的物料要进行遮盖并定期洒水抑尘，工程现场不得设立沥青混凝土搅拌站，直接购买商品沥青混凝土；运输车辆要封闭车厢，不得凌空抛洒；设置洗车平台，进出车辆要进行轮胎清洗；合理安排运输时间和路线，最大限度减少施工扬尘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设置沉淀和隔油池，施工废水经处理后用于工地洒水降尘和施工回用水，不外排；泥浆尾水经沉淀处理后外排。
（三）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按照《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相关规定加强管理，控制施工作业时间，合理安放施工机械，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进度、作业时段和物料运输车辆行驶路线，禁止夜间施工，运输车辆经敏感路段要限制车速，禁止鸣笛，以减少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四）做好固体废物的妥善处置。淤泥干化区域地面硬化，堆放时投加石灰消毒和固化剂并喷洒除臭剂减少恶臭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建筑垃圾及弃土、弃料及时清运至建筑垃圾填埋场统一处理，不能长期堆存，作到日产日清；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五）严格落实生态恢复措施。按照《报告表》的要求及时进行生态恢复。严格划定施工作业带，减少临时占地和施工破坏植被。施工结束后，及时拆除施工营地，将表土回填并进行植被恢复。
三、项目建设必须依法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委托襄垣县环境监察大队组织开展该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及监督管理工作。      

襄垣县环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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